中心諮商同意書使用說明
《學生輔導法》於民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修正通過，其中第 5-1 條明定，學生輔導應以兒童及少年的最佳利益為核心，尊重其表達意見與各項權利保障；在涉及不同主體權利衝突時，應優先考量兒少權益，並兼顧其身心健康、受教育權、家庭支持與安全需求。針對未成年學生，若具心理師證書之專業輔導人員，在學生同意且經學校個案會議評估確有輔導需求的情況下，得不受《心理師法》第十九條關於法定代理人同意之限制而執行輔導。依據第 6-1 條第 3 項及第 21 條第 1、2 項的立法精神，家長參與應被視為促進系統合作的方式，而非單向要求或形式化義務。因此，中心已將諮商同意書設計為並列學生與家長簽名欄位，而非強制家長填寫；此設計主要在尊重學生自主同意與權益，並提供家長參與與知情的機會，以成為輔導計畫的合作夥伴。這樣的安排呼應「得邀請」與「應主動通知」的規範精神，避免將同意書淪為行政門檻而延宕輔導啟動。同時，若學校在轉介前已積極與家長溝通仍無法取得同意，或學生的家庭系統即為其創傷來源、甚至家長為法定通報案件涉案對象時，學校得以學生的意願與福祉為優先考量，並應在轉介前清楚向學生說明諮商目的、進行方式、限制與注意事項，以及建議接受諮商的原因，確保學生在充分知情與安全保障下自主決定是否參與輔導。


新竹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
學生諮商同意書
親愛的同學與家長，您們好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年8月5日修訂
    心理諮商是當事人與專業心理師合作，透過諮商歷程提升當事人對自身的理解，探索及運用自己的能力與外在資源，以促進心理健康。請詳讀以下內容：
1、 費用：由教育部與新竹縣政府全額補助。
2、 專業輔導人員：具有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執照者。
3、 進行方式：諮商時間以一節課為原則，每週進行一次，連續八～十二週，若有特殊情況，在心理師與當事人討論後，經本中心評估可根據需求調整次數與頻率。
4、 請假規定：因故不能前來諮商時，最遲請於原定諮商時段前一工作日通知學校輔導窗口（學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，聯絡人：_______________老師），並請學校輔導窗口轉告本中心。當事人請假超過連續兩次，或請假累計四次，或未事先請假即缺席者，本中心得取消其進行諮商。
5、 保密：心理師嚴守專業倫理，對於諮商中所知悉之個人隱私，必盡力守密，以維護當事人最佳利益與福祉。但遇以下情況則不在此限：
（1） 涉及當事人或他人之生命、自由及安全時。
（2） 當事人或其關係人涉及法律責任時，如家庭暴力防治法、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、性別平等教育法等，心理師將依職責對相關人員進行預警或法定通報。
（3） 相關人員與心理師諮詢時，心理師將與當事人事先討論，再揭露必要資訊。
6、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合作事項
（1） 如有需要，應負責陪同當事人至各分區中心接受諮商，或商請學校人員接送當事人前往。
（2） 可就生活觀察、關切議題、適應狀況等，與心理師諮詢；心理師亦不定期邀請到校諮詢或電話聯繫。
7、 專業督導與錄音（影）的同意：心理師為維護當事人最佳福祉，不定期接受專業督導。若心理師需要錄音（影）時，必經當事人同意，且當事人可隨時要求中止錄音（影），相關資料以無法辨識個人資訊方式呈現，於督導後一個月內進行銷毀。
8、 多重服務的提醒：若當事人同時接受不同方案服務，請讓心理師知悉。
9、 終止諮商：當事人有權利隨時終止諮商，但請先和心理師討論並進行諮商結案。
10、 資料保存與銷毀：留存於本中心之諮商相關資料，依法保存，到期銷毀。
11、 洽詢方式：有任何疑問請向學校輔導窗口詢問，亦可於上班時間（8:00-16:30）致電本中心，竹東辦公室03-5110916；竹北辦公室03-6685995。
	1、 我已充分瞭解上述內容，並同意接受諮商。
2、 我□同意□不同意諮商過程進行錄音（影）。
	學校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當事人(學生)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
日期：民國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

	1、 我已充分瞭解上述內容，並同意孩子接受諮商。
2、 我□同意□不同意諮商過程進行錄音（影）。
	法定代理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
日期：民國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

	我會遵守上述諮商專業倫理規範。
	心理師簽章：
日期：民國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


【一式兩份，當事人家庭留存】
新竹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
學生諮商同意書
親愛的同學與家長，您們好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年8月5日修訂
    心理諮商是當事人與專業心理師合作，透過諮商歷程提升當事人對自身的理解，探索及運用自己的能力與外在資源，以促進心理健康。請詳讀以下內容：
1、 費用：由教育部與新竹縣政府全額補助。
2、 專業輔導人員：具有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執照者。
3、 進行方式：諮商時間以一節課為原則，每週進行一次，連續八～十二週，若有特殊情況，在心理師與當事人討論後，經本中心評估可根據需求調整次數與頻率。
4、 請假規定：因故不能前來諮商時，最遲請於原定諮商時段前一工作日通知學校輔導窗口（學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，聯絡人：_______________老師），並請學校輔導窗口轉告本中心。當事人請假超過連續兩次，或請假累計四次，或未事先請假即缺席者，本中心得取消其進行諮商。
5、 保密：心理師嚴守專業倫理，對於諮商中所知悉之個人隱私，必盡力守密，以維護當事人最佳利益與福祉。但遇以下情況則不在此限：
（1） 涉及當事人或他人之生命、自由及安全時。
（2） 當事人或其關係人涉及法律責任時，如家庭暴力防治法、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、性別平等教育法等，心理師將依職責對相關人員進行預警或法定通報。
（3） 相關人員與心理師諮詢時，心理師將與當事人事先討論，再揭露必要資訊。
6、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合作事項
（1） 如有需要，應負責陪同當事人至各分區中心接受諮商，或商請學校人員接送當事人前往。
（2） 可就生活觀察、關切議題、適應狀況等，與心理師諮詢；心理師亦不定期邀請到校諮詢或電話聯繫。
7、 專業督導與錄音（影）的同意：心理師為維護當事人最佳福祉，不定期接受專業督導。若心理師需要錄音（影）時，必經當事人同意，且當事人可隨時要求中止錄音（影），相關資料以無法辨識個人資訊方式呈現，於督導後一個月內進行銷毀。
8、 多重服務的提醒：若當事人同時接受不同方案服務，請讓心理師知悉。
9、 終止諮商：當事人有權利隨時終止諮商，但請先和心理師討論並進行諮商結案。
10、 資料保存與銷毀：留存於本中心之諮商相關資料，依法保存，到期銷毀。
11、 洽詢方式：有任何疑問請向學校輔導窗口詢問，亦可於上班時間（8:00-16:30）致電本中心，竹東辦公室03-5110916；竹北辦公室03-6685995。
	1、 我已充分瞭解上述內容，並同意接受諮商。
2、 我□同意□不同意諮商過程進行錄音（影）。
	學校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當事人(學生)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
日期：民國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

	1、 我已充分瞭解上述內容，並同意孩子接受諮商。
2、 我□同意□不同意諮商過程進行錄音（影）。
	法定代理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
日期：民國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

	我會遵守上述諮商專業倫理規範。
	心理師簽章：
日期：民國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


【一式兩份，輔諮中心留存】
